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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展

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

息披露义务人所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

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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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提示 

宏坦投资拟通过与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奚方、丁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的方式取得展鹏科技 56,344,845 股股份，占展鹏科技股本总数的 19.2968%；宏坦投资

拟通过与奚方、丁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终止协议》的方式，终止奚方、丁煜委托

宏坦投资行使的展鹏科技 55,711,096 股股份的全部表决权，占展鹏科技股本总数的

19.0798%。本次交易完成后，宏坦投资将持有上市公司 87,567,933 股股份，拥有上市

公司 29.99%的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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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宏

坦投资 
指 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 

展鹏科技、公司、上

市公司 
指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宏坦投资与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奚方、丁煜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奚方、丁煜向宏坦投资转让其

持有的展鹏科技共计 19.2968%的股份。宏坦投资与奚方、丁煜签署

《<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奚方、丁煜委托宏坦投资

行使的展鹏科技 55,711,096 股股份的表决权，占展鹏科技总股本的

19.0798%。 

《股份转让协议》 指 

2022 年 12 月，由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奚方、丁煜与宏坦投

资签署的《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奚方、丁煜与青岛硅谷天堂

宏坦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 < 表决权委托协

议>之终止协议》 
指 

《奚方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终止协议》、《丁煜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

资有限公司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终止协

议》 

本报告书 指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准则第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准则第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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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80 号大荣世纪综合楼（大荣中心）2 号楼 20 层

2002 室 

注册资本 54,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MA3T3BYL33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20 年 05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 鲍钺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代

客理财、吸收存款、融资担保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0 年 05 月 20 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 号院 6 号楼蓟门壹号大厦 6 层 

通讯方式 010-621255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关系 

1、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架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宏坦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西藏暄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2,500.00 41.66667% 

2 嘉兴硅谷天堂蓟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00.00 23.14815% 

3 嘉兴硅谷天堂翾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18.51852% 

4 硅谷天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 16.66667% 

合计 54,000.00  100.0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宏坦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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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西藏暄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41.66667%的股权，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 

王林江、李国祥通过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五木阳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硅谷天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59%和 3.91%的股份，同时，王林江、李国

祥分别直接持有硅谷天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84%的股份。王林江、李国祥通过

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硅谷天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18%的股份，控制硅谷天

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硅谷天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16.67%股权，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西藏暄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硅谷天堂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其他股东嘉兴硅谷天堂蓟门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硅谷天堂翾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亦为硅谷天

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综上，王林江、李国祥为宏坦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王林江、李国祥简历如下： 

王林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 年生，研究生学历。1986 年 9

月至 1996 年 12 月，就职于杭州大学，任教师；1996 年 12 月至 1998 年 12 月，就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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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任总经理；1998 年 12 月至 2005 年 5 月，就职于钱江水利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并任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05 年 5 月至 2013 年 4 月，就职

于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6 年 8 月至今任职于硅谷天堂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董事长、董事。 

李国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9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1998 年

12 月至 2007 年 3 月，任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1 年 6 月至 2007 年

11 月任钱江硅谷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7 年 9 月至今，就职于山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任董事长；2007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硅谷天堂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副

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参股公司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宏坦投资除本次交易后持有展鹏科技之

股份外，无其他对外投资。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控制宏坦投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所控

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控制关系 

山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001 年 7 月 5 日 8,000 

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企业管理 

王林江持股 50%，李国

祥持股 50% 

北京五木阳光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2007 年 8 年 15 日 100 

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企业管理 

王林江持股 50%，李国

祥持股 50% 

硅谷天堂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8 月 23 日 443,214 

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投资咨询 

王林江、李国祥通过山

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股 39.59%，通过北

京五木阳光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间接持股 3.91%，

同时王林江、李国祥分

别直接持股 0.84% 

西藏山南硅谷天

堂昌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28 日 50,000 
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投资咨询 

硅谷天堂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100% 

天堂硅谷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2001 年 11 月 11

日 
120,000 

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投资咨询 

硅谷天堂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51.84%，

王林江持股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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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龙 控 股 （ 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1993 年 7 月 16 日 53,839.5 
从事非织造材

料、磷化工业务 

王林江、李国祥通过嘉

兴天堂硅谷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嘉兴硅谷天堂

鹰杨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 合 伙 ） 分 别 持 股

10.2424%、6.2471%，此

外，嘉兴天堂硅谷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拥有海南

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委

托其持有的欣龙控股

8.45%股份的表决权 

除上述从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等相关业务的核心企业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

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要是用于投资的主体，以及管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3、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形。 

4、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西藏暄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不存在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形。 

5、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王林江、李国祥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名称 简称、证券代码 持有单位及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欣龙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欣龙控股

（000955.SZ） 

嘉兴天堂硅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2424%，嘉兴硅谷天堂鹰杨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6.2471%，

此外，嘉兴天堂硅谷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拥有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委托

其持有的欣龙控股 8.45%股份的表决

权 

从事非织造材

料、磷化工业

务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0 

除上述情况外，王林江、李国祥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

司 5%及以上已发行股份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主要业务和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情况及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于 2020年 5月 20日，系设立用于投资展鹏科技的主体，主营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一期的财务概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0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31,166,998.68 725,467,502.76 544,169,633.29 

总负债 177,000,000.00 177,170,000.00 1,325,050.65 

净资产 554,166,998.68 548,297,502.76 542,844,582.64 

资产负债率 24.21% 24.42% 0.24% 

项目 2022 年 1-10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6,249,665.73 6,852,245.93 4,982,392.85 

净利润 5,869,495.92 5,452,920.12 2,844,582.64 

净资产收益率 1.06% 0.99% 0.52% 

注： 2020 年、2021 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10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对公司合法存续、持续经营产生实质影响的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且最近 3 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鲍钺 执行董事，经理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羽翀 监事 女 中国 北京 否 

秦玉盛 财务负责人 男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

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的情况，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重大不良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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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进一步履行其于 2020 年与金培荣、常呈建、杨一

农、奚方、丁煜签署的《借款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受让金培荣、常呈建、杨

一农、奚方、丁煜五人的第二批解除限售股份或同等数量的其他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的权益全部为登记在其名下的

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希望通过本次股权转让进一步巩固在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权益的计划 

除本报告书披露信息之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明

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

能。如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相应的报告义务。 

三、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履行了充分的内部审议和决策程序，

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 12 月 1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如下事项：（1）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购买金培荣、奚方、丁煜、常呈建、杨一农持有的展鹏科技 19.2968%股权；

（2）奚方、丁煜表决权委托期限届满，同意与奚方、丁煜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

之终止协议》。 

除上述已履行的程序外，本次权益变动无需履行其他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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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31,223,088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10.6932%；同时，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持有上市公司 55,711,096 股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0798%。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拥有上市公司

86,934,184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7730%，是上市公司的控股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87,567,933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29.99%，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曾接受的表决权委托终止。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的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持有股份及拥有表决权的情况如

下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的表决

权委托数量

（股） 

持有的表决

权委托比例 

合计拥有的

权益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31,223,088 10.6932% 55,711,096 19.0798% 29.7730% 87,567,933 29.99% 

 

二、金培荣、常呈建、杨一农、奚方、丁煜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协议签署主体 

转让方： 金培荣（甲方 1）、奚方（甲方 2）、丁煜（甲方 3）、常呈建（甲方 4）、

杨一农（甲方 5） 

受让方：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乙方） 

签订日期：2022年 12月 15日 

（二） 标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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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拟合计受让甲方持有标的公司 56,344,845 股股份，占比 19.2968%（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若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发生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协议所涉及的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三） 股份转让的价格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11.8 元/股，股份转让总价款拟为人民币 664,869,171.00 元

（大写：人民币陆亿陆仟肆佰捌拾陆万玖仟壹佰柒拾壹元）。 

（四）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1、本协议签署之日，支付第一笔股份转让款 132,973,834.20 元人民币（大写：人

民币壹亿叁仟贰佰玖拾柒万叁仟捌佰叁拾肆元贰角）。 

2、自标的股份全部正式过户登记至乙方、甲方各方向乙方提交其就本次股份转让

涉及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

各方支付第二笔股份转让款 422,374,746.00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肆亿贰仟贰佰叁拾

柒万肆仟柒佰肆拾陆元）。第二笔股份转让款中的 3.5 亿价款与甲乙双方于 2020 年签

署的《借款协议》中的借款部分相互抵消。 

3、自标的股份全部正式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且不晚于本协议签署之日 6 个月内，

乙方向甲方各方支付第三笔股份转让款合计 109,520,590.80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

亿零玖佰伍拾贰万零伍佰玖拾元捌角）。 

（五） 标的股份的交割、过户 

1、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交割（指标的股份全部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

以上交所已完成对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核，并对本次股份转让无异议为前提。 

2、甲方各方共同保证，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同意应于中国法律许可的最早日期共

同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合规性确认手续，并于上交所完成对本次股

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核之日三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的手续。 

3、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各方应一次性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 

4、双方同意，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均由乙方享有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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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治理 

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承诺让渡 1 名非独立董

事的提名权给乙方或乙方指定方，并促使完成甲方此前所提名的其中 1 名非独立董事

辞去董事职务。甲方承诺其应促使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并在股东大会审议关于

选举上述新的非独立董事议案时投赞同票。 

三、奚方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终止协

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奚方 

乙方：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2年 12月 15日 

（二）主要内容 

1、根据双方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签署的《奚方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约

定，甲方将其拥有的 29,926,042 股展鹏科技的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委托期

限至甲方向乙方分两批全部转让与其持有的展鹏科技 15,017,846 股质押股份同等数量

的股份之日与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孰早之日止。2022 年 12 月 15 日，双方签署了《金

培荣、奚方、丁煜、常呈建、杨一农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展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甲方按照前期约定将其持有的质押股份同等数量股

份转让给乙方。按照上述约定，甲乙双方之间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自股份转让之日与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孰早之日终止。 

2、表决权委托期限届满，双方一致同意终止《表决权委托协议》。 

四、丁煜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终止协议》

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丁煜 

乙方：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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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日期：2022年 12月 15日 

（二）主要内容 

1、根据双方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签署的《丁煜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约

定，甲方将其拥有的 25,785,054 股展鹏科技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委托期限

至甲方向乙方分两批全部转让与其持有的展鹏科技 12,939,767 股质押股份同等数量的

股份之日与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孰早之日止。2022 年 12 月 15 日，双方签署了《金培

荣、奚方、丁煜、常呈建、杨一农与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展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甲方按照前期约定将其持有的质押股份同等数量股份

转让给乙方。按照上述约定，甲乙双方之间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自股份转让之日与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孰早之日终止。 

2、表决权委托期限届满，双方一致同意终止《表决权委托协议》。 

五、股份权利限制及其他安排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系金培荣、奚方、

丁煜、常呈建、杨一农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交易各方未在信

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上设定其他权利，交易各方之间亦不存在收购价

款以外的其他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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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展鹏科技共计 19.2968%股份所

需支付的 664,869,171.00元（大写：陆亿陆仟肆佰捌拾陆万玖仟壹佰柒拾壹元人民币）

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该等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展

鹏科技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

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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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进行调整的明确计划。 

如果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改变或重大调整，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

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

司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果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需要筹划相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按照协议约定，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进行

适当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规，依法依规履行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法履行相应

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做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

聘用做重大变动的计划。 

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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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

的重大调整计划。 

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

大影响的计划。 

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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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权益变动

对上市公司的独立经营无实质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上市公

司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和持续盈利的能力，其在采购、生产、运营、销售、财务、知识产权等方面仍将继续

保持独立。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会因本次权益变动而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并将继续遵守作出的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营股权投资业务，与展鹏科技不构成

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王林江、李国祥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均与展鹏

科技不形成同业竞争。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上市公司不会

因本次权益变动而额外增加关联交易。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互惠利公平允的原则进行，并按规定履行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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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资产交易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间不存在合计金额高于 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

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拟更换

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除上市公司公告已经披露和本报告所披露的

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已签署或正

在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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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展鹏科技股票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

证券交易系统买卖展鹏科技股票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

前六个月内买卖展鹏科技股票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展鹏科技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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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于 2020年 5月 20日，系设立用于投资展鹏科技的主体，主营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业务。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成立以来两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如下，

其中 2020 年、2021 年财务报表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2 年 1-10 月的财务报表

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0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82,798.68 783,302.76 7,377,533.2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7,000,000.00 1,1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350,000,00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357,582,798.68 351,883,302.76 357,377,533.2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73,584,200.00 373,584,200.00 186,792,1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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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73,584,200.00 373,584,200.00 186,792,100.00 

资产总计 731,166,998.68 725,467,502.76 544,169,633.2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账款   450,000.00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874,998.65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77,000,000.00 177,170,000.00 52.00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77,000,000.00 177,170,000.00 1,325,050.6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77,000,000.00 177,170,000.00 1,325,0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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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540,000,000.00 540,000,000.00 54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29,750.27 829,750.27 284,458.26 

未分配利润 13,337,248.41 7,467,752.49 2,560,124.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554,166,998.68 548,297,502.76 542,844,582.6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54,166,998.68 548,297,502.76 542,844,582.6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731,166,998.68 725,467,502.76 544,169,633.29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10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6,249,665.73 6,852,245.93 4,982,392.85 

其中:投资管理业务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247,285.41 6,479,896.09 3,482,973.1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2,380.32 372,349.84 1,499,419.73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80,250.23 1,400,543.09 1,189,616.00 

其中:业务及管理费 380,091.23 1,398,690.32 1,119,442.5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59.00 1,852.77 2,673.50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67,500.00 

销售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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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869,495.92 5,451,702.84 3,792,776.85 

加：营业外收入  1,217.28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869,495.92 5,452,920.12 3,792,776.85 

减：所得税费用   948,194.2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869,495.92 5,452,920.12 2,844,582.64 

（一）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69,495.92 5,452,920.12 2,844,582.64 

少数股东损益    

（二）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5,869,495.92 5,452,920.12 2,844,582.64 

终止经营净利润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益

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5,869,495.92 5,452,920.12 2,844,582.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869,495.92 5,452,920.12 2,844,582.6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10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提供投资管理服务收到的现金       

金融资产和投资净减少额    

持有、处置金融资产和投资取得的

收益 6,247,365.83 
 3,482,973.1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投资管理活动有关的现

金 
2,980.32 177,543,515.12 1,949,4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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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50,346.15 177,543,515.12 5,432,444.8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金融资产和投资净增加额  180,312,203.91 186,792,10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3,877.23 1,032,102.06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4,998.65 140,695.5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投资管理活

动）有关的现金 
186,973.00 818,441.03 351,122,116.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0,850.23 183,037,745.65 538,054,91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9,495.92 -5,494,230.53 -532,622,466.7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40,000,0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0,0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699,495.92 -5,494,230.53 7,377,533.2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83,302.76 7,377,533.2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582,798.68 1,883,302.76 7,377,5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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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

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有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信息披露

义务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其他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

义务提供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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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终止协议》； 

4、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5、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投资者也可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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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鲍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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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鲍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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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无锡市梁溪区飞宏

路 8 号 

股票简称 展鹏科技 股票代码 60348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青岛硅谷天堂宏坦

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

区海尔路 180 大荣

世纪综合楼（大荣

中心）2 号楼 20 层

2002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前

后，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5%

以上 

是□        否√ 

回答“是”，请注明

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否√ 

回答“是”，请注明

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注明：解除表决权委托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1,223,088 股  

持股比例： 10.6932%   

拥有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9.773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因协议受让增加 56,344,845 股，变动比例：增加
19.2968% 

变动数量：因表决权委托解除减少 55,711,096 股，变动比例：

减少 19.0798% 

 

权益变动合计变动数量：增加 633,749 股，变动比例：增加
0.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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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 

方式：协议受让，解除表决权委托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

办法》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需取得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上级股东单位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上级股东单位已经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履

行完成相关内部决策程序。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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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的签字盖章页） 

 

 

 

 

 

青岛硅谷天堂宏坦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鲍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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